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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市铜梁区扶持市场主体升规升限的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及依据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是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就是保社会生产力，既利在当前，更功在长远。当前我区市场主体存在个体较小、存量竞争力不强等问题，鼓励市场主体发展迫在眉睫。
二是规范文件，为严格执行《重庆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切实做好违规返还税费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渝财税〔2024〕4号）要求，对原《重庆市铜梁区扶持市场主体升规升限的政策措施》（铜发改委〔2020〕161号）进行修订。
（二）文件制定的主要依据
起草依据包括《重庆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切实做好违规返还税费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渝财税〔2024〕4号）、《铜梁区清理规范招商引资及规范财税优惠政策工作方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区政府相关会议精神。
二、文件制定过程
（一）起草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商务委
（二）专题研究
于2024年5月6日召开专题会议，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商务委、区市场监管局、区司法局研究讨论《重庆市铜梁区扶持市场主体升规升限的政策措施》修订相关事宜。
（三）征求意见
初步拟定《重庆市铜梁区扶持市场主体升规升限的政策措施》，向区领导汇报后，再次征求区市场监管局、区经济信息委等单位意见。
三、主要内容
一、在“（一）市场主体新升规升限扶持政策”中新增“首次成功申报为限上商贸个体并正常生产经营的，给予5000元/户的一次性补助”。
二、根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二款“安排财政支出一般不得与特定经营者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的规定，废除原政策条款中的“规上限上企业税收奖励政策”。
三、根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一款“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包括但不限于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依据，给予特定经营者财政奖励和补贴”的规定，将“规上限上企业扩规上档扶持政策”调整为“企业统计人员工作经费”，即对年产值/年销售额/年营业额达到一定规模、正常生产经营，且统计工作较好的企业给予企业统计人员400元/月的工作经费。
四、删除与税收挂钩其他相关要求：一是“政策兑现要求”中不与“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栏”关联。
五、明确政策执行时间：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重庆市铜梁区扶持市场主体升规升限的政策措施》（铜发改委〔2020〕161号）同时废止。2022年1月1日至本办法施行之日期间，企业统计人员工作经费参照本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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